嘉義縣中埔鄉和興村及和睦村公墓遷葬計畫書

壹、計畫名稱：中埔鄉和興村及和睦村公墓遷葬環保公園化計畫
貳、實施單位：

  一、主管機關：嘉義縣政府

  二、主辦機關：嘉義縣中埔鄉公所

參、前言：

隨著經濟發展，國道三號及82快速道路中埔交流道開通，富裕路富和路的闢建，和興國小設校，帶動本鄉中華路週邊工商業的發展，凸顯和興公墓、和睦公墓的雜亂無章、景觀突兀，影響市容觀瞻及中埔鄉門面至鉅。   

有鑑於此，本所計畫將陰森灰暗、恐怖、雜亂無章之公墓辦理遷葬，結合三和公園、萬善公廟，規劃成一處環保公園，以廣植花木、綠美化環境，淨化空氣品質，以達提供鄉民休閒、散步、運動的好去處。
肆、計畫內容：

  一、遷葬原因：

為配合地方發展，促進地方繁榮之需，除可配合和睦都市計畫區發展一併規畫外，並可規劃為公園、綠地、行政機關用地或其他供公共使用之用地。藉以改善附近環境景觀、公共衛生、淨化空氣品質，提昇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增進鄉民生活福址。

  二、遷葬地點及面積：

          本鄉和興村公墓坐落中埔鄉下六段公舘小段401、401-2、401-3、
401-4、401-5、401-6、401-7、401-8、401-9、401-10地號等10筆土地， 
面積6192平方公尺，和睦村公墓坐落中埔鄉和興段295、296、297、297-1、

297-2、298、301、301-1、305、338、341、345、345-1、348地號等14

筆土地，面積10389.59平方公尺，二處公墓合計面積為16581.59平方公

尺，如附件：地籍謄本。
  三、遷葬期限：

    (一)第一期：由墓主自行遷葬，遷葬期限自107年4月1日至107年12
月31日止。

    (二)第二期：未於期限內遷葬者，視為無主墳墓，由本所統一遷葬，遷葬期限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4月30日止。

    (三)第三期：配合後續工程依據殯葬管理條例暨嘉義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及嘉義縣中埔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法規辦理之。

  四、遷葬後之安置：

    (一)有主墳墓：

於公告遷葬期間內，持先人除戶謄本、申請人戶籍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等至本鄉殯葬管理所辦理登記認領。使用本鄉納骨堂安奉者依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九條予以優惠；未使用本鄉納骨堂者由本所發給起掘證明書，交由申請人擇其所需，另行安置。

    (二)無主墳墓：
      1. 有名無主：逾越遷葬期間而未遷葬者，視為無主墳墓，由本所僱工代遷於本鄉慈恩堂臨時存放區安置。倘他日經其家屬認領(持相關文件可資證明有主)申請他遷者，由本所發給起掘證明書，交由申請人擇其所需，另行安置。

      2. 無名無主：由本所逕行僱工代遷於本鄉慈恩堂臨時存放區安置。

伍、預期成效：

  一、改善視覺景觀、環境衛生、美化市容、廣植花木淨化空氣品質。

  二、釋出之墓地可供其他公共設施之使用，促進地方發展與繁榮。

  三、促進本鄉文化、觀光、休閒產業之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及其他公共利益。
